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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办函〔2026〕1号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6年度行署常务会议
会前学法计划的通知

地直各单位：
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的通知》（黑政办函〔2018〕25号）“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问题能力”的要求，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地直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是领导干部学法和提高依法履职能力的要求，把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变成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并把此项工作作为长期的、持续性工作予以实施。通过征求地直各单位意见，现制定2026年度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计划，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安排
2026年度行署常务会议学法，主要采取会前学法方式进行。主讲人是地委、行署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工作领导，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邀请行署法律顾问、法律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

的法律事务工作者授课。各主讲单位要高度重视，承担主讲任务的主要负责人要深入研究、认真准备，在规定时限内讲解准确、透彻，确保学习效果。
    二、学习人员
行署常务会议出席人员、列席人员。
    三、学法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与行署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新颁布、修订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和有关制度。
    四、组织实施
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活动由行署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地区司法局负责拟定年度学法计划，协调落实授课安排，各主讲单位要密切配合。根据会议议题需要，行署领导可临时确定其他法律内容。
按照学法计划所列，请前5次各主讲单位务于2月28日前，其他主讲单位在4月20日前将讲义、讲义提纲（课件）、主讲人姓名（另指定备选领导1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报送至地区司法局邮箱dxalpf@126.com。因根据会议议题需要，行署领导可临时确定其他法律内容，地区司法局或行署办公室协调落实并提前通知，有关单位得到通知后2天内报送讲稿（课件），保证学法任务完成。
5、 学法频次
每年学习法律法规规章不少于20部，每次学习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六、工作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落实领导学法制度是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地直各部门负责人要认真履行“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增强学法普法意识。
　　（二）精心组织安排。各相关单位要按照要求，围绕学法主题，精心准备授课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学法内容要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和职能实际，突出重点，保证质量，务求实效。其他未被列入年度学法计划的单位也要根据本部门涉及的重要法律、法规认真准备授课内容。
（三）严格考核评价。要把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和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讲法及各部门学法情况（有学法记录、影像资料等）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作为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目标考核等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
联系人：王振友，联系电话：0457—2751507，电子邮箱：dxalp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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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度行署常务会议会前学法计划
	序号
	地直单位名称
	会前学法内容

	1
	地区司法局
	《法治宣传教育法》解读

	2
	地区住建局
	《黑龙江省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解读

	3
	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解读

	4
	地委社会工作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

	5
	地区教育局
	《学前教育法》和《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6
	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解读

	7
	地区人社局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解读

	8
	地区统战部
	《黑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解读

	9
	地委编办
	《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工作规定》解读

	10
	行署外事办
	《黑龙江省边境管理条例》解读

	11
	地区水务局
	《防洪法》解读

	12
	地区医疗保障局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保险部分）解读

	13
	地区市监局
	《食品安全法》解读

	14
	地区财政局
	《黑龙江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解读

	15
	地区残联
	《残疾人保护法》解读

	16
	地区商务局
	《外商投资法》解读

	17
	地区农业农村局
	《土地承包法》解读

	18
	地区审计局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解读

	19
	地区营商环境局
	《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解读

	20
	地区统计局
	《统计法实施条例》解读

	21
	地区发改委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解读

	22
	地区林草局
	《自然保护区条例》解读

	23
	地区民政局
	《慈善法》解读

	24
	地区粮储局
	《政府粮油质量安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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